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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 5 月 31 日是第 38 个世界

无烟日，今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将其主题

定为“拒绝烟草诱惑对第一支烟说不”。

与此同时，《北京市控制吸烟条例》

（以下简称《条例》）也迎来了实施十周

年。作为全国首部全面室内禁烟的地方

法规，《条例》曾被誉为“史上最严”，为全

国控烟立法提供了“北京样本”。

十年过去，北京控烟成效如何？近

日，《医学科学报》专访了《条例》起草过

程的重要参与者、北京市控制吸烟协会

原会长张建枢。从立法初衷到执法落地、

从社会反响到未来展望，张建枢以一名

亲历者的视角，深度还原了北京控烟“攻

坚战”的进展与挑战。

喜忧参半的状态

《医学科学报》：你如何评价过去十

年北京控烟工作？整体成效是否符合当

初制定《条例》的预期？

张建枢：总体来看，北京控烟工作是

进步与退步交织、喜忧参半的状态。有些

做得好的地方值得肯定，也有一些问题

亟待解决。

《条例》实施初期，北京控烟形势非

常不错。控烟执法由卫生监督管理执行

机构负责，专业性强、力度较大，控烟工

作推进得非常有力。当时，北京的控烟工

作在全国范围内起到了引领示范作用，

很多城市都来学习我们的经验。同时，北

京控烟工作在国际上也得到了高度认

可，比如世界卫生组织曾于 2015年和

2020年两次将“世界无烟日奖”授予北

京，其中 2020年专门授予北京市控制吸

烟协会，充分肯定了我们志愿者组织在

控烟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后来，北京市控烟执法职责经历了

一次调整，主要由街乡的综合执法队承

担。因街乡层面的执法任务繁重，并且

他们对这类与医疗健康密切相关的法规

不够熟悉，因此，这次调整为后续控烟效

果不理想埋下了伏笔。

不过，从今年 4月 1日开始，北京又

对控烟执法权进行了新一轮调整，将控

烟执法职责重新交由区县卫生监督部门

执行，这可能对控烟工作起到非常重要

的推动作用。

《医学科学报》：最近，上海市推进室

外“游烟”治理。你如何评价这一做法？北

京是否也应该对“游烟”采取限制措施？

张建枢：我非常支持上海的这一做

法。我国香港、新加坡等地区在控烟方面

的严格举措也非常值得借鉴。它们通过

明确的法律规定和高额罚款，将吸烟行

为严格限制在极小的范围内。

当然，控烟并不是禁烟。我们在限制

室外吸烟的同时，也必须科学、规范地设

置吸烟区。一方面，要在适当的位置明确

划定吸烟区域，并确保清晰的指引；另一

方面，也要警惕不能借此为烟民开“绿灯”。

曾经北京某百货大楼还设置了面积

超过 70平方米的“文明吸烟区”，并配有

吧台式的豪华设置，这显然是烟草企业

借“文明”之名进行变相广告和文化推

广。当时，我们通过媒体对其进行曝光，

最终该吸烟区被拆除。

这一事件也提醒我们，吸烟区不能

成为鼓励吸烟的手段，不能给吸烟者提

供“特权”。

电子烟不容忽视

《医学科学报》：2022 年 5 月 1 日，

国家烟草专卖局制定的《电子烟管理办

法》正式实施。这三年来该《办法》的成

效？还有哪些方面亟须完善？

张建枢：从分类上说，电子烟大致可

分为三种类型：一是加热不燃烧型烟草，

这类产品本质上仍是烟草，所以被纳入

烟草专卖管理范畴；二是含有尼古丁的

传送系统电子烟，目前市面上的主流电

子烟多属此类；三是不含尼古丁的电子

烟，这类通常添加香料、气雾剂等，但我

国已明确禁止其生产和销售。

目前，市场上允许保留烟草本味的

电子烟。因为各种调味电子烟对青少年

的诱惑非常大，许多年轻人正是被这些

香味吸引，逐步形成了吸烟习惯。

尽管我国已明令禁止网络销售烟

草，但电子烟在网络上的销售仍存在不

少漏洞。许多商家通过更改名称（如将其

称为“器物棒”等）规避监管；一些青少年

通过社交平台被引导加入销售群组，进

行私下交易。这种“打擦边球”的做法使

监管面临挑战，需要多部门协同配合，尽

快堵住监管漏洞。

《医学科学报》：1996 年，我国第一

家戒烟门诊在北京朝阳医院设立。但在

实际调研中发现，戒烟门诊运行状况并

不理想，甚至勉强维持。对此，你认为应

如何有效将戒烟门诊与整体控烟行动结

合起来？

张建枢：戒烟门诊的发展不应完全

依赖医院自负盈亏来维持运营，且完全

自费的戒烟治疗很难得到广泛推广。

我国香港的做法非常值得借鉴。它

的控烟工作由政府主导推动，烟民每年

可以享受一次由政府补贴的戒烟服务，费

用纳入社保体系。无论是药物支持，还是

社区层面的服务供给，都较为完善。这种

制度上的持续性和人性化设计，正是我们

当前控烟体系中亟须补齐的短板。

此外，我们还应强化医疗人员在临

床工作中的干预职责。早些年，原卫生部

曾明确要求病历中必须记录患者是否吸

烟，并进行干预。有时候，医生的一句话

往往比亲友劝说或媒体宣传更具说服

力。因为人在生病时，是最容易接受改

变的时刻。这类干预成本低、见效快，关

键是要将制度落地并切实执行。

控烟不是禁烟

《医学科学报》：现实中，很多人都想

劝阻公共场所的吸烟行为，但又担心发

生冲突。对此，你有何建议？

张建枢：的确，有些吸烟者在公众场

所吸烟被劝阻后情绪容易激动，甚至动

手打人。警方介入后，一般都会倾向保护

劝阻者，因为吸烟者本身违法在先。

令我印象深刻的一个案例是，在北

京，一个吸烟者在公共场所吸烟被劝阻后，

殴打了劝阻人，并致劝阻人轻伤。最后吸

烟者除了道歉，还赔偿了劝阻人一万元。

后来，劝阻人将这一万元捐赠给北京市控

制吸烟协会，这让我们特别感动。

从制度设计上，《条例》遵循的是“重

单位、轻个人”的原则。由于吸烟行为具

有高度的随机性和瞬时性，执法人员往

往难以抓现行，因此《条例》明确了场所

经营管理者的控烟主体责任。如果控烟

不力，执法部门将依法处罚单位负责人。

这种做法已经被证明比较有效，因为单

位“跑不了”，必须对其区域内的控烟状

况负责。

此外，我们还制定了“四有一无一劝

阻”的标准，要求经营场所必须有专人负

责控烟，有明确标识、有制度、有记录，无

烟具，同时有劝阻机制。只要有举报，单

位必须举证其已尽到了劝阻义务，否则

就要承担相应责任。

最后，我强调的是《条例》本质上是

一部“倡导法”。它更依赖公众的自觉和

社会的舆论监督，而非完全依靠执法来

震慑。因此，我们每个人都应发挥道德制

高点的力量，这是保护大多数不吸烟者

健康权益的关键。

《医学科学报》：控烟的最终目的是

无烟吗？你期待的控烟效果是什么场景？

张建枢：从长远来看，控烟的目标并

非“零吸烟率”，而是将吸烟率降至一个

足够低的水平。

以我国香港为例，其吸烟率已降至

9.1%，为我们树立了一个值得学习的榜

样。相比之下，我国内地的吸烟率仍高达

24%以上，距离《“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

要》中提出的“将 15岁以上人群吸烟率降

至 20%”的目标，仍有不小的差距。

从近年数据看，中国成人吸烟率从

2010 年的 28.1%已下降至 2022 年的

24.1%，12年间仅下降了 4个百分点。这

远低于全球中低收入国家吸烟率的平均

下降速度。

目前，全球大多数国家的烟草销量

持续下降，而我国在这方面仍步履维艰，

甚至“拖后腿”。控烟绝不是单靠倡导和

宣传就能完成的，它需要财政支持、法律

保障、医保配套和医疗体系协同推进，时

间紧迫，任务艰巨。

十年控烟，北京不断探索、持续博

弈。展望未来，控烟这条路，仍要继

续———靠制度、靠监督，也靠每一位不吸

烟者坚定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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